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032號

抗  告  人  嘉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與張淑娟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

2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84號所為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持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下稱臺東地院）民國95年

2月10日東院和94年執地7037第0000000000號債權憑證（下

稱系爭債權憑證）、債權讓與文件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

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就債務人即相對人張淑娟對

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壽保公司）依保

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解約金及現存保單價值準備金

等債權為強制執行（其中台壽保公司業經執行法院囑託臺灣

士林地方法院執行），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5月14

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11326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

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

3年6月26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84號裁定（下稱原裁定）

駁回其異議。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等情，業經本院

核閱執行事件及原裁定事件卷宗無訛。

二、抗告人之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緣相對人向第三人臺東區中

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東企銀）借款（下稱系爭

債權）未清償，於系爭債權轉讓前，臺東企銀曾持相對人於

91年5月10日簽發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5萬元、受款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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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企銀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法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

經臺東地院91年度票字第818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

准予強制執行。又臺東企銀將系爭債權讓與新豐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新豐公司），新豐公司並向臺東地院取得

換發之系爭債權憑證，伊再輾轉受讓系爭債權，並於聲請本

件強制執行時已檢附系爭本票、系爭債權憑證、歷次讓與債

權證明及通知文件，自屬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2項所定之

繼受人。系爭債權歷次轉讓均係基於不良債權買賣，系爭債

權買賣價金遠低於系爭債權之實際金額，且因臺東企銀於放

款時為考量迅速取得執行名義，除由相對人簽立借貸契約，

會再要求相對人簽立系爭本票，而基於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所

生系爭債權為主權利，主權利移轉時，屬從權利之系爭本票

債權亦隨之移轉。又債權讓與人於系爭債權買賣時僅出具債

權讓與證明書，於其所交付之系爭本票，實無可能再依票據

法辦理背書，蓋倘為背書，系爭本票將來未獲清償時，債權

讓與人因須負背書人之責，將遭債權受讓人行使追索權，並

未合理，故系爭本票之債權轉讓應與一般票據轉讓區別，伊

僅須證明系爭本票已獲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經債權讓

與而取得債權，即應認系爭本票上背書不連續之處業已證明

實質權利關係，而應許伊行使系爭本票之權利，並准予強制

執行，爰聲明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本票之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24條準用同法第37條第1項前

段之規定，應以背書之連續，證明其權利。本票之執票人依

票據法第123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後，將該

本票債權讓與他人者，該他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2項

準用第1項規定，固得以原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

行，但仍應提出背書連續之本票，證明其已合法受讓本票權

利之事實，俾供執行法院審查其是否為適格之執行債權人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54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臺東企銀持相對人簽發之系爭本票向臺東地院聲請准予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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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之裁定，並由該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而臺

東企銀將其對相對人之債權讓與新豐公司，新豐公司向臺東

地院取得換發之債權憑證，再陸續讓與亞太金聯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太公司），亞太公司讓與皓中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下稱皓中公司），皓中公司讓與鼎聚資產管理有

限公司（下稱鼎聚公司），鼎聚公司讓與大力開發企業有限

公司（下稱大力公司），大力公司讓與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公司），第一公司再讓與抗告人等

情，固據其提出系爭債權憑證、債權讓與證明書、限期優惠

還款通知書（暨債權讓與通知）為憑（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

10至24頁、本院卷第47至49頁）。然依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執

行名義為臺東地院92年4月15日東院瑜民執天九二八字第183

06號債權憑證及系爭本票裁定（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10

頁），足認抗告人係行使系爭本票所表彰執票人對於發票人

即相對人之追索權。

　㈡又系爭本票記載受款人為臺東企銀（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40

頁），屬記名本票，依上開說明，應依背書及交付之方式轉

讓票據權利，且行使追索權時應以背書之連續證明其權利。

惟抗告人所提出其輾轉受讓之系爭本票，均未經前讓與人新

豐公司、亞太公司、皓中公司、鼎聚公司、大力公司、第一

公司等背書，而有背書不連續之情形，經執行法院於113年4

月29日發函定期命抗告人補正背書連續之本票，抗告人於同

年5月3日收受（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96至100頁），然抗告

人迄未補正，可見抗告人並未以系爭本票背書之連續證明其

權利，揆諸前開說明，即難認其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2

項執行名義主觀效力所及之債權人，其強制執行之聲請與強

制執行法第6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符，是執行法院駁回其強

制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抗告人主張其係於系爭本票裁定

准許強制執行後始受讓取得系爭債權，屬強制執行法第4條

之2第2項所定之繼受人云云，惟其所受讓者僅係一般借款債

權，並非依背書交付而受讓經法院准予強制執行之系爭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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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自非可採。

　㈢至抗告人主張於系爭債權之主權利讓與時，效力應及於從權

利之系爭本票債權，無庸再提出背書連續之證明云云。惟按

票據行為一經成立發生票據債務，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

自獨立，此乃票據無因性之本質。查本件抗告人基於買賣之

原因關係取得系爭債權一節，固據其提出前開債權讓與證明

文件為憑，然系爭本票經相對人簽發後，即與其原因關係各

自獨立，系爭債權縱輾轉讓與抗告人，系爭本票之轉讓仍應

以背書及交付之方式轉讓為是，而不當然受系爭債權讓與效

力所及，抗告人此部分主張，難認可取。

五、從而，原處分駁回抗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原裁定就抗告人

之異議予以駁回，於法均無不合。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

處分及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周珮琦

                              法  官  蔡子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馬佳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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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032號
抗  告  人  嘉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上列抗告人因與張淑娟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84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持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下稱臺東地院）民國95年2月10日東院和94年執地7037第0000000000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債權讓與文件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就債務人即相對人張淑娟對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壽保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解約金及現存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為強制執行（其中台壽保公司業經執行法院囑託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5月14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11326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3年6月26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84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其異議。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等情，業經本院核閱執行事件及原裁定事件卷宗無訛。
二、抗告人之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緣相對人向第三人臺東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東企銀）借款（下稱系爭債權）未清償，於系爭債權轉讓前，臺東企銀曾持相對人於91年5月10日簽發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5萬元、受款人臺東企銀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法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經臺東地院91年度票字第818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又臺東企銀將系爭債權讓與新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豐公司），新豐公司並向臺東地院取得換發之系爭債權憑證，伊再輾轉受讓系爭債權，並於聲請本件強制執行時已檢附系爭本票、系爭債權憑證、歷次讓與債權證明及通知文件，自屬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2項所定之繼受人。系爭債權歷次轉讓均係基於不良債權買賣，系爭債權買賣價金遠低於系爭債權之實際金額，且因臺東企銀於放款時為考量迅速取得執行名義，除由相對人簽立借貸契約，會再要求相對人簽立系爭本票，而基於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所生系爭債權為主權利，主權利移轉時，屬從權利之系爭本票債權亦隨之移轉。又債權讓與人於系爭債權買賣時僅出具債權讓與證明書，於其所交付之系爭本票，實無可能再依票據法辦理背書，蓋倘為背書，系爭本票將來未獲清償時，債權讓與人因須負背書人之責，將遭債權受讓人行使追索權，並未合理，故系爭本票之債權轉讓應與一般票據轉讓區別，伊僅須證明系爭本票已獲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經債權讓與而取得債權，即應認系爭本票上背書不連續之處業已證明實質權利關係，而應許伊行使系爭本票之權利，並准予強制執行，爰聲明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本票之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24條準用同法第3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應以背書之連續，證明其權利。本票之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23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後，將該本票債權讓與他人者，該他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2項準用第1項規定，固得以原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但仍應提出背書連續之本票，證明其已合法受讓本票權利之事實，俾供執行法院審查其是否為適格之執行債權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54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臺東企銀持相對人簽發之系爭本票向臺東地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並由該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而臺東企銀將其對相對人之債權讓與新豐公司，新豐公司向臺東地院取得換發之債權憑證，再陸續讓與亞太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太公司），亞太公司讓與皓中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皓中公司），皓中公司讓與鼎聚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鼎聚公司），鼎聚公司讓與大力開發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大力公司），大力公司讓與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公司），第一公司再讓與抗告人等情，固據其提出系爭債權憑證、債權讓與證明書、限期優惠還款通知書（暨債權讓與通知）為憑（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10至24頁、本院卷第47至49頁）。然依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執行名義為臺東地院92年4月15日東院瑜民執天九二八字第18306號債權憑證及系爭本票裁定（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10頁），足認抗告人係行使系爭本票所表彰執票人對於發票人即相對人之追索權。
　㈡又系爭本票記載受款人為臺東企銀（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40頁），屬記名本票，依上開說明，應依背書及交付之方式轉讓票據權利，且行使追索權時應以背書之連續證明其權利。惟抗告人所提出其輾轉受讓之系爭本票，均未經前讓與人新豐公司、亞太公司、皓中公司、鼎聚公司、大力公司、第一公司等背書，而有背書不連續之情形，經執行法院於113年4月29日發函定期命抗告人補正背書連續之本票，抗告人於同年5月3日收受（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96至100頁），然抗告人迄未補正，可見抗告人並未以系爭本票背書之連續證明其權利，揆諸前開說明，即難認其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2項執行名義主觀效力所及之債權人，其強制執行之聲請與強制執行法第6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符，是執行法院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抗告人主張其係於系爭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後始受讓取得系爭債權，屬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2項所定之繼受人云云，惟其所受讓者僅係一般借款債權，並非依背書交付而受讓經法院准予強制執行之系爭本票債權，自非可採。
　㈢至抗告人主張於系爭債權之主權利讓與時，效力應及於從權利之系爭本票債權，無庸再提出背書連續之證明云云。惟按票據行為一經成立發生票據債務，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此乃票據無因性之本質。查本件抗告人基於買賣之原因關係取得系爭債權一節，固據其提出前開債權讓與證明文件為憑，然系爭本票經相對人簽發後，即與其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系爭債權縱輾轉讓與抗告人，系爭本票之轉讓仍應以背書及交付之方式轉讓為是，而不當然受系爭債權讓與效力所及，抗告人此部分主張，難認可取。
五、從而，原處分駁回抗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原裁定就抗告人之異議予以駁回，於法均無不合。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處分及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周珮琦
                              法  官  蔡子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馬佳瑩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032號
抗  告  人  嘉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上列抗告人因與張淑娟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
2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84號所為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持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下稱臺東地院）民國95年
    2月10日東院和94年執地7037第0000000000號債權憑證（下
    稱系爭債權憑證）、債權讓與文件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
    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就債務人即相對人張淑娟對
    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壽保公司）依保
    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解約金及現存保單價值準備金
    等債權為強制執行（其中台壽保公司業經執行法院囑託臺灣
    士林地方法院執行），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5月14
    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11326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
    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
    3年6月26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84號裁定（下稱原裁定）
    駁回其異議。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等情，業經本院
    核閱執行事件及原裁定事件卷宗無訛。
二、抗告人之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緣相對人向第三人臺東區中
    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東企銀）借款（下稱系爭
    債權）未清償，於系爭債權轉讓前，臺東企銀曾持相對人於
    91年5月10日簽發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5萬元、受款人臺
    東企銀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法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
    經臺東地院91年度票字第818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
    准予強制執行。又臺東企銀將系爭債權讓與新豐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新豐公司），新豐公司並向臺東地院取得
    換發之系爭債權憑證，伊再輾轉受讓系爭債權，並於聲請本
    件強制執行時已檢附系爭本票、系爭債權憑證、歷次讓與債
    權證明及通知文件，自屬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2項所定之
    繼受人。系爭債權歷次轉讓均係基於不良債權買賣，系爭債
    權買賣價金遠低於系爭債權之實際金額，且因臺東企銀於放
    款時為考量迅速取得執行名義，除由相對人簽立借貸契約，
    會再要求相對人簽立系爭本票，而基於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所
    生系爭債權為主權利，主權利移轉時，屬從權利之系爭本票
    債權亦隨之移轉。又債權讓與人於系爭債權買賣時僅出具債
    權讓與證明書，於其所交付之系爭本票，實無可能再依票據
    法辦理背書，蓋倘為背書，系爭本票將來未獲清償時，債權
    讓與人因須負背書人之責，將遭債權受讓人行使追索權，並
    未合理，故系爭本票之債權轉讓應與一般票據轉讓區別，伊
    僅須證明系爭本票已獲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經債權讓
    與而取得債權，即應認系爭本票上背書不連續之處業已證明
    實質權利關係，而應許伊行使系爭本票之權利，並准予強制
    執行，爰聲明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本票之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24條準用同法第37條第1項前
    段之規定，應以背書之連續，證明其權利。本票之執票人依
    票據法第123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後，將該
    本票債權讓與他人者，該他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2項
    準用第1項規定，固得以原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
    行，但仍應提出背書連續之本票，證明其已合法受讓本票權
    利之事實，俾供執行法院審查其是否為適格之執行債權人（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54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臺東企銀持相對人簽發之系爭本票向臺東地院聲請准予強制
    執行之裁定，並由該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而臺
    東企銀將其對相對人之債權讓與新豐公司，新豐公司向臺東
    地院取得換發之債權憑證，再陸續讓與亞太金聯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太公司），亞太公司讓與皓中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下稱皓中公司），皓中公司讓與鼎聚資產管理有
    限公司（下稱鼎聚公司），鼎聚公司讓與大力開發企業有限
    公司（下稱大力公司），大力公司讓與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公司），第一公司再讓與抗告人等情
    ，固據其提出系爭債權憑證、債權讓與證明書、限期優惠還
    款通知書（暨債權讓與通知）為憑（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10
    至24頁、本院卷第47至49頁）。然依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執行
    名義為臺東地院92年4月15日東院瑜民執天九二八字第18306
    號債權憑證及系爭本票裁定（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10頁），
    足認抗告人係行使系爭本票所表彰執票人對於發票人即相對
    人之追索權。
　㈡又系爭本票記載受款人為臺東企銀（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40
    頁），屬記名本票，依上開說明，應依背書及交付之方式轉
    讓票據權利，且行使追索權時應以背書之連續證明其權利。
    惟抗告人所提出其輾轉受讓之系爭本票，均未經前讓與人新
    豐公司、亞太公司、皓中公司、鼎聚公司、大力公司、第一
    公司等背書，而有背書不連續之情形，經執行法院於113年4
    月29日發函定期命抗告人補正背書連續之本票，抗告人於同
    年5月3日收受（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96至100頁），然抗告
    人迄未補正，可見抗告人並未以系爭本票背書之連續證明其
    權利，揆諸前開說明，即難認其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2
    項執行名義主觀效力所及之債權人，其強制執行之聲請與強
    制執行法第6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符，是執行法院駁回其強
    制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抗告人主張其係於系爭本票裁定
    准許強制執行後始受讓取得系爭債權，屬強制執行法第4條
    之2第2項所定之繼受人云云，惟其所受讓者僅係一般借款債
    權，並非依背書交付而受讓經法院准予強制執行之系爭本票
    債權，自非可採。
　㈢至抗告人主張於系爭債權之主權利讓與時，效力應及於從權
    利之系爭本票債權，無庸再提出背書連續之證明云云。惟按
    票據行為一經成立發生票據債務，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
    自獨立，此乃票據無因性之本質。查本件抗告人基於買賣之
    原因關係取得系爭債權一節，固據其提出前開債權讓與證明
    文件為憑，然系爭本票經相對人簽發後，即與其原因關係各
    自獨立，系爭債權縱輾轉讓與抗告人，系爭本票之轉讓仍應
    以背書及交付之方式轉讓為是，而不當然受系爭債權讓與效
    力所及，抗告人此部分主張，難認可取。
五、從而，原處分駁回抗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原裁定就抗告人
    之異議予以駁回，於法均無不合。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
    處分及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周珮琦
                              法  官  蔡子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馬佳瑩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032號
抗  告  人  嘉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上列抗告人因與張淑娟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84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持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下稱臺東地院）民國95年2月10日東院和94年執地7037第0000000000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債權讓與文件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就債務人即相對人張淑娟對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壽保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解約金及現存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為強制執行（其中台壽保公司業經執行法院囑託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執行），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5月14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11326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3年6月26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84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其異議。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等情，業經本院核閱執行事件及原裁定事件卷宗無訛。
二、抗告人之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緣相對人向第三人臺東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東企銀）借款（下稱系爭債權）未清償，於系爭債權轉讓前，臺東企銀曾持相對人於91年5月10日簽發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5萬元、受款人臺東企銀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法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經臺東地院91年度票字第818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又臺東企銀將系爭債權讓與新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豐公司），新豐公司並向臺東地院取得換發之系爭債權憑證，伊再輾轉受讓系爭債權，並於聲請本件強制執行時已檢附系爭本票、系爭債權憑證、歷次讓與債權證明及通知文件，自屬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2項所定之繼受人。系爭債權歷次轉讓均係基於不良債權買賣，系爭債權買賣價金遠低於系爭債權之實際金額，且因臺東企銀於放款時為考量迅速取得執行名義，除由相對人簽立借貸契約，會再要求相對人簽立系爭本票，而基於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所生系爭債權為主權利，主權利移轉時，屬從權利之系爭本票債權亦隨之移轉。又債權讓與人於系爭債權買賣時僅出具債權讓與證明書，於其所交付之系爭本票，實無可能再依票據法辦理背書，蓋倘為背書，系爭本票將來未獲清償時，債權讓與人因須負背書人之責，將遭債權受讓人行使追索權，並未合理，故系爭本票之債權轉讓應與一般票據轉讓區別，伊僅須證明系爭本票已獲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經債權讓與而取得債權，即應認系爭本票上背書不連續之處業已證明實質權利關係，而應許伊行使系爭本票之權利，並准予強制執行，爰聲明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本票之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24條準用同法第3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應以背書之連續，證明其權利。本票之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23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後，將該本票債權讓與他人者，該他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2項準用第1項規定，固得以原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但仍應提出背書連續之本票，證明其已合法受讓本票權利之事實，俾供執行法院審查其是否為適格之執行債權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54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臺東企銀持相對人簽發之系爭本票向臺東地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並由該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而臺東企銀將其對相對人之債權讓與新豐公司，新豐公司向臺東地院取得換發之債權憑證，再陸續讓與亞太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太公司），亞太公司讓與皓中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皓中公司），皓中公司讓與鼎聚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鼎聚公司），鼎聚公司讓與大力開發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大力公司），大力公司讓與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公司），第一公司再讓與抗告人等情，固據其提出系爭債權憑證、債權讓與證明書、限期優惠還款通知書（暨債權讓與通知）為憑（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10至24頁、本院卷第47至49頁）。然依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執行名義為臺東地院92年4月15日東院瑜民執天九二八字第18306號債權憑證及系爭本票裁定（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10頁），足認抗告人係行使系爭本票所表彰執票人對於發票人即相對人之追索權。
　㈡又系爭本票記載受款人為臺東企銀（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40頁），屬記名本票，依上開說明，應依背書及交付之方式轉讓票據權利，且行使追索權時應以背書之連續證明其權利。惟抗告人所提出其輾轉受讓之系爭本票，均未經前讓與人新豐公司、亞太公司、皓中公司、鼎聚公司、大力公司、第一公司等背書，而有背書不連續之情形，經執行法院於113年4月29日發函定期命抗告人補正背書連續之本票，抗告人於同年5月3日收受（見原法院司執字卷第96至100頁），然抗告人迄未補正，可見抗告人並未以系爭本票背書之連續證明其權利，揆諸前開說明，即難認其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2項執行名義主觀效力所及之債權人，其強制執行之聲請與強制執行法第6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符，是執行法院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抗告人主張其係於系爭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後始受讓取得系爭債權，屬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2項所定之繼受人云云，惟其所受讓者僅係一般借款債權，並非依背書交付而受讓經法院准予強制執行之系爭本票債權，自非可採。
　㈢至抗告人主張於系爭債權之主權利讓與時，效力應及於從權利之系爭本票債權，無庸再提出背書連續之證明云云。惟按票據行為一經成立發生票據債務，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此乃票據無因性之本質。查本件抗告人基於買賣之原因關係取得系爭債權一節，固據其提出前開債權讓與證明文件為憑，然系爭本票經相對人簽發後，即與其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系爭債權縱輾轉讓與抗告人，系爭本票之轉讓仍應以背書及交付之方式轉讓為是，而不當然受系爭債權讓與效力所及，抗告人此部分主張，難認可取。
五、從而，原處分駁回抗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原裁定就抗告人之異議予以駁回，於法均無不合。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處分及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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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周珮琦
                              法  官  蔡子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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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馬佳瑩
　　　　　　　　　　　　　　　


